見習督察延續面試 (程序調整)


為增加效率及為選拔具適當才能和有志於實踐警隊價值觀的人士成為見習督察，見習督察延續面試程序將於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開始作出以下調整： 

四項考核項目
· 上午遴選安排包括「即席演講」及「小組討論」；而下午則包括「管理練習」及「領導才能練習」。
中段離場機制
· 按照此機制，投考人必須於上午的兩項考核中取得及格的成績才可繼續參與於下午進行的兩項考核。
考核人員
· 延續面試主任會由一名總督察出任，負責整天所有考核項目。警察學院亦會派出一名高級督察以觀察員身份協助評核「管理練習」及「領導才能練習」。
2. 

所有有關的投考人將於參與延續面試前獲發一份「延續面試指引」通知以上調整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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